关于做好地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
年中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为认真做好地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年中统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统计工作使用2008年下发的机构编制统计软件在2008年机构编制统计年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

二、严格按照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的要求，实事求是填写每一个数字，确保统计数字真实、准确和完整。各级编办领导要高度重视此次统计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作时间上予以保证，对统计数字严格审核把关。对于统计过程中数字填报不实、篡改等问题，一经查实将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三、报送的统计材料包括上报数据文件（光盘）、由编办领导或主管处长签字的上报函(格式见附件)和简要统计说明。简要统计说明中必须包含以下内容：（1）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的机构数和各级主管部门自行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的机构数，其中包括经各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的机构数和未经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的机构数、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机构数和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机构数；（2）经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的事业编制数、各级主管部门自行批准的事业编制数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编制数；（3）实有人数，包括占用事业编制的人数和不占用事业编制的人数。请将需报送的统计材料通过机要交换至中央编办电子政务中心。
四、地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年中统计数据填写的截止时间为2009年6月30日，报送截止时间为2009年8月15日。各地要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完成上报工作，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上报的，须在报送截止日期前正式来函说明原因。
    五、关于此次统计工作相关事宜的咨询请与中央编办电子政务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10－65599250、6513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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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 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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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办:
根据你办《关于做好地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年中统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我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年中统计数据及相关资料报送你办。
    
填报人:(签名)
审核人:(编办领导或主管处长签名)
    
编办印章
200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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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

1、 单位名称：由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正式批准或主管部门自行批准的事业单位全称。
2、 其他名称：该单位现在正在使用的其他名称的全称或简称。

3、 机构规格：指机构编制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复中明确的机构级别，如未明确该单位的规格可选“未定级”。

4、 单位类别：指按事业单位主体业务属性划分的类别，即行业分类。共25大类，每大类又分中类和小类。

5、 经费形式：指该单位事业经费按国家财政预算形式划分的三种形式，即财政补助（包括全额拨款和差额补贴）、经费自理和企业化管理（企业财务）。
6、 机构属性：分为县派驻乡镇、执法队伍、乡镇站所（中心）、教学点和其他。
7、 机构编制文号：指最近一次机构编制部门批复该单位机构编制的文号。

8、 法人证书号：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
9、 编制数：指机构编制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核定的该单位各种经费形式事业编制的总数。
10、实有人数：指该单位所有工作人员的实有人数。分下列五种情况分别填写:
（1）行政管理人员：指占用本单位事业编制在本单位领导、组织、协调等管理岗位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数。
（2）专业技术人员：指占用本单位事业编制在本单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数。
（3）生产工人人员：指占用本单位事业编制在本单位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数。
（4）后勤工作人员：指占用本单位事业编制在本单位实际配备的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数。
（5）其他人员：指在本单位工作但不占用本单位事业编制的人员数。

11、是否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指该事业单位是否经有关部门正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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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统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计填写，报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一、统计范围和对象

1、地方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和各级主管部门自行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其中包括经各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注册设立的事业单位和未经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
2、在上述范围内事业单位的全部工作人员，不论占用事业编制和不占用事业编制均作统计。
3、地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状况普查统计指标解释中所列所有指标项均为必填指标，不得漏填。
二、统计方法和要求

1、填写“机构编制文号”时，经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填报最近一次机构编制部门批复的文号、各级主管部门自行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统一填写为“无”。
2、填写“法人证书号”时，经各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填报其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未经各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统一填写为“无”。

3、填报“实有人数”时，需填报该事业单位全部人员数，包括占用事业编制的人员数和不占用编制的人员数。

4、填报该事业单位占用事业编制的人员数时，按岗位性质分别填入“行政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生产工人人数”和“后勤工作人员”指标项中。即该事业单位占用事业编制的人员数＝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工人人数＋后勤工作人员。

5、填报该事业单位不占用编制的人员数时，统一填在“其他人员”指标项中。
6、事业单位的统计按属地原则填报，即事业单位设在哪一级，统计到哪一级。

7、如果该事业单位是由乡镇管理的事业站所（中心），其机构属性应选为“乡镇站所（中心）”；县有关部门派驻乡镇的事业单位，统计在县一级，填写时其机构属性选为“县派驻乡镇”。

8、如果事业单位为执法队伍，其机构属性应选为“执法队伍”。执法队伍是各级政府部门所属或直属的，使用事业编制并承担行政强制职能的事业单位，如“文化市场稽查队”、“城市执法局”、“城管大队”。现为行政机构，使用行政编制的执法机构和人员不统计在内，具体可按中编办发[2000]22号文件有关要求填写。

9、乡镇中小学的统计以教学点为单位进行统计，除统计中心中小学外，还要统计乡镇其他中小学（包括批过编制的办学点）。乡镇中小学管理上收到区县的省，将已录入到乡镇的中小学和教学点划转到对应的区县下。教学点的机构属性选择“教学点”；教学点不计入机构个数。
10、填报“是否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时，在统计软件事业单位数据填报界面中的“其他信息”窗口中填写。如果已经有关部门正式批准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选择“是”，未经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或正在审批过程中的事业单位选择“否”，该指标项缺省值为“否”。
